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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关于进一步强化
非煤矿山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
各市安全监管局（应急管理局）：
2018年我区共发生非煤矿山生产安全事故49起死亡52人，其中较大事故2起死亡6人，安全生产形势严峻。监管混乱，管理不规范、不按设计开采是事故多发的主要原因。为进一步强化安全监管，遏制非煤矿山事故多发势头，现将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开展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清理工作。各市、县非煤矿山安全监管部门要对2014年以来已审批的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的进行复查清理，撤销不按国家规范要求编制的安全设施设计的审查批复，并责令企业停产整改，重新编制矿山开采初步设计或开采设计，其安全设施设计经审查通过，且现场安全设施符合设计要求方可恢复生产。(2019年6月30日前完成)

二、开展矿山建设项目排查清理工作。各市、县非煤矿山安全监管部门对未在批准的建设期内开工的矿山建设项目(含坑探）,要重新进行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后才能开工建设。超过批准的建设期未竣工验收的矿山建设项目，企业可向安全设施设计审批部门申请一次延长建设期，审批部门根据未完成的基建工程量合理延长期限（最多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一年），经延长建设期仍未完成竣工验收的，应对其安全设施设计重新进行审批。(2019年6月30日前完成)

三、建设项目存在以采代探和边建设边生产行为的一律依法处罚，并责令停工整顿，经原审批部门对其安全设施设计重新审查同意后方可复工。
四、露天采石场生产现场技术参数与开采设计严重不符且无法按开采设计要求整改的，应重新编制开采设计并通过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按新的开采设计完成整改和验收后才能换发安全生产许可证。对年实际开采量小于10万吨的小型露天采石场，发现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经整改仍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县级矿山安全监管部门应提请政府关闭。(2019年6月30日前完成)

五、地下矿山未配备专职顶板管理人员并落实顶板管理制度的，要依法暂扣其安全生产许可证；新建矿山没有配备或聘请采矿、机电、通风、地质及测量等专业技术人员或委托中介机构提供技术服务的不颁发安全生产许可证。
六、市、县级矿山安全监管部门要对辖区内非煤矿山的复工复产情况进行建档，严防未经检查验收擅自复工复产。停工停产超过2个月或被行政责令停产整改和2018年发生事故的矿山，企业组织复工复产验收合格后，要经县级安全监管部门组织验收合格并经矿山所在县（市、区）分管副县长（副市长、副区长）签字同意后，以正式文件通知矿山复工复产。
七、对发生事故的矿山依法暂扣其安全生产许可证，经同时具备矿山开采设计资质和非煤矿山安全评价资质的安全生产中介机构进行安全生产条件评估，企业对评估出的问题隐患完成整改和验收并书面报告当地安全监管部门，事故调查报告经批复后，方可恢复生产。
八、按分级原则，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聘请区内外安全生产中介机构对正常生产的非煤矿山、坑探项目和尾矿库进行清单式对表会诊检查，对不符合安全许可条件的矿山要暂扣其安全生产许可证，责令限期完成整改。（2019年9月30日前完成）
九、各市、县级安全监管部门对非煤矿山企业颁发或延期安全生产许可证前、矿山建设项目进行安全设施设计审批前，应先报告自治区应急管理厅。
各市非煤矿山安全监管部门于每月底前以表格形式将上述非煤矿山安全监管重点工作进展情况报送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报表格式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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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非煤矿山主要监管工作月报表
填报单位:                            2019年  月  日
	清理安全设施设计（份）
	重新审查安全设施设计（份）
	未在批准建设期开工的项目（个）
	申请延期项目建设（个）
	发现以采代探项目（个）
	发现边建设边生产项目（个）
	关闭采石场（座）
	未配备顶板管理员矿山（座）

	
	
	
	
	
	
	
	

	不按开采设计开采的采石场（座）
	经县级政府分管领导同意复产复工矿山（座）
	未经县级分管领导同意复产复工矿山（座）
	暂扣事故矿山安全生产许可证（本）
	聘请中介机构会诊检查矿山（座）
	颁发、延期安全生产许可证（座）
	新审查安全设施设计（个）
	责令停产整顿矿山、坑探项目（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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